华仪电气股份公司总经理岗位工作标准

Q/HY.Z 1010.004－2007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总经理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总经理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爱岗敬业、团结协作。有法律意识、全局观念、大局意识、事业心责任感强。

	
	文化专业
	以经济管理专业为主，硕士以上学历

	
	职业资格
	具备极强的敬业精神和丰富的管理经验；具备出色的领导管理才能，能将先进的管理理念与公司实际相结合，熟悉现代公司管理制度与管理模式；具有战略性眼光与能力，在任何时候都能冷静做出决策；在人力资源、财务管理、市场运作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知识和实战经验；具备极强的管理者道德观和社会责任感；具备优秀的心理素质，能长期在压力下工作；具有强烈的团队意识，团队组织能力强。

	
	工作经历
	从事过5年以上大中型公司全面管理工作，担任总经理职位3年以上。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男女不限

	职  责
	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决策负主要责任；对企业重大经营管理项目负主要责任；对全体员工负连带法律责任

	权  限
	权限内工作计划预算、有关政策、制度、方案的批准权. 权限内的财务审批权. 各部门、事业部重大工作的协调权. 对直接下级工作有监督、调配权、业绩考核权、奖惩建议权；对隔级下属人员调配、奖惩、任免、考核的决定权；对所属下级的工作争议有裁决权重大工作的批准、指导、组织、参与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主持公司生产、经营、管理工作；
2、组织实施董事会各项决议；
3、制定和实施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；
4、领导公司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整体经营管理工作计划，监督完成年度任务目标；
5、股份公司各级部门的重大相关工作的协调；
6、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代表公司进行外联、公关等社会活动；
7、重大工作的批准、指导、组织、参与；
8、负责处理公司重大突发事件；
9、领导股份公司人才队伍建设和提升；
10、董事会（长）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	记录
	股份公司月度、季度、年度工作总结

	考核
	按QI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董事长

	
	直接下级
	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办公室主任、法律事务中心主任

	
	周边关系
	负责公司全面事务，并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公司预定各项工作的目标任务

	
	职业发展
	经理由董事长提议，董事会决定聘用或解聘，其工作对董事会负责

	
	起草单位
	人力资源部

	
	主要起草人
	阮小娜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